
绪论：为真理而辩，以真理服人

人是万物之灵。万物在漫长的岁月中造就了人类，而人类

一旦诞生又在不断改变他生活的世界。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为

了改造世界，人类首先要认识世界。可世界是那么广阔，又是那

么纷繁复杂；人类既那么聪明又总是面对许多未知的领域。于

是，对于世界、对于各种事物的不同认识产生了。有不同的认

识，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就免不了彼此用一定的理由来说明自

己对某事物或某问题的见解，证明自己见解的合理性或对方见

解的不合理性。这种相互间的“说明”和“证明”，即是我们通常

所说的辩论。可以说，辩论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现象。

所谓辩论，就是运用事实或道理作根据，通过逻辑推理，论

证自己所持论点的正确性，揭露对方所持论点的虚妄性。辩论

双方经过推理、论证、反驳，最后或者证明了某种观点是谬误，否

定了这种观点；或者证明了某种观点的正确性，肯定了这种观

点。正确的辩论，可以活跃思想，使参辩者去深入考虑自己的观

点。辩论还能使人们对认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逐渐向真理接

近。已经认识的真理，可以通过辩论得到传播和发展。



（一）从人与兽的区别谈起

辩论不仅可以深化人的认识，而且辩论的胜负常常与人们

的利害相关。于是，大家自然希望对辩论有更多的了解，希望学

习辩论的技巧以取得辩论的胜利。

“人”字是最简单的汉字之一。蒙童入学就会学习这个一撇

一捺的字。“人”这个概念看起来也很简单，只要开始懂事明理，

作为人恐怕谁也不会承认自己不知“人”为何物。“人”的概念舍

弃了世界上几十亿人之间任何具体的差别，是对具体人最简单、

最高度的抽象。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无论是八十老翁还

是初生婴儿，无论是科学巨匠还是十足的傻瓜⋯⋯统统都可称

为“人”。

然而，“人”这个最简单的汉字，这个看似再简单不过的概

念，其涵义却十分丰富、复杂，这个概念包含了人之所以成其为

人的一切意义。古往今来，许多学者对人进行研究，围绕人形成

了不少学派。多少文学家、艺术家，为表现人写出了一部部小

说、一台台戏剧。直至今日，人的问题似是大家研究、议论的最

多的课题之一。

在“人”这个课题中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区

别，这个问题也是看似简单实则很复杂。与人相关的问题，大多

是如此。

关于人的问题，对于人来说许多是不言而喻的，自然简单；

但由于人本身的复杂性，简单的问题又变得十分复杂了。以人

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来说，通常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



能行动的时候，但人的行动主要是受一定的思想

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尽管已经发现某些灵长类动

物能制造、使用类似工具的东西，但我们仍认为能否制造、使用

工具从事劳动，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

细究起来，我们发现人与其他动物还有一个重要的、带有某

种根本性的区别：动物靠本能支配自己的行动；人虽然也有凭本

支配的。

常常是自

认为合理的思想

这一区别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这一区别是造成人与动

物根本区别的重要原因。人制造、使用工具从事劳动并不是出

于本能，而是在一定的思想支配下进行的。可以说，如果人总是

凭本能行动，那么人永远无法区别于其他动物而真正成为今天

意义上的人。

从认识论上说，人的行动属于实践的范畴，人的实践总是在

一定的认识指导下进行的。从道德上说，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行

动找到合理或合情的理由，以使自己的行动获得社会的认可，更

重要的是获得心理上的自慰和自己的认可。有人把这种现象称

为行动的道德充足理由律。人们见义勇为、救死扶伤，是因为他

们认为人应该对社会、他人负责，要讲奉献，要关心他人，自己的

行为是道德的。据有人研究，人即使干错事、坏事，也会寻找一

种道德上的“理由”：“我骂他是因为他骂了我”，“我偷这件东西

是因为我太需要了”，如此等等。

这就是说，人们为了说明自己行动的合理性，需要对自己的

理由进行论证，需要说服他人，说服自己。这也就是说，人们在

行动之前，总是要与他人或自己进行一番辩论。

辩论就是这样，与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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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非越辩越明

辩论的目的是什么？除了那些纯粹玩弄口舌技巧的辩论之

外，一般地说，辩论是为了分清是非。从认识论说，“是”即客观

事物的规律性。我们讲实事求是，即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研究，

了解、掌握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就常用

“是”来表达认识的真实性，而用与“是”相对立的“非”来表述认

识的非真实性。我们常用的“是非”概念，“是”也主要指认识的

真实性、合理性等。因此可以说，分清是非，主要就是分清真理

和谬误。

什么是真理呢？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是认识主体对存

在于意识之外、并且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规律性的正

确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真理的客观性，认为客观物质世

界是人们认识的最终源泉，在实践基础上人们的思维能够正确

地反映客观实在，客观实在是人们思维的内容，它具有不依赖于

主体、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性。例如，地球是圆的，它围绕太阳

转，又绕着自己的轴心自转，这是真理。地球早在人类产生之前

就存在了，不管有无人类，也不管人类认识它与否，它在自转着，

也在绕太阳转着。

真理具有客观性，也可以说真理是客观的。

但是，真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与人的认识有

关，是存在于人的认识之外的自在的客观事物，无所谓真理与

否。因此，真理就其内容来说是客观的，而就其形式来说是主观

的。真理的这种性质，使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出现了许许多多复



杂的情况。客观事物是复杂的，客观事物的本质是通过种种现

象和假象表现出来的；人们因其认识水平、认识条件的种种不

同，接近真理的程度有很大差别；客观世界是发展变化的，人们

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如此等等。这些错综复

杂的情况，决定了人们对同一事物、同一问题常常会产生不同甚

至完全对立的认识。

人们总是企图证明自己认识的真理性，于是不同的认识就

会发生碰撞，一种认识要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就需要证明与之相

对立的认识的虚妄性。这样，就会发生辩论。

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过程的复杂性，是之所以会

有辩论的客观原因。

辩论的过程，是一种认识、观点、主张不断证明自己真理性

的过程，是揭露与之相对立的认识的非真理性的过程。当然，人

们的认识是否为真理，归根结蒂要通过实践来证明，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惟一标准。但由于客观的真理要通过主观的认识反映出

来，因此，对错误认识的揭露，不断克服认识中的错误，会推动人

们对真理的认识。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人的认

识也不例外。揭露矛盾，就是揭露认识的不足、偏颇或谬误，为

了克服矛盾，就需要深入认识某些未知的东西，需要修正认识，

或者使认识更加充分。辩论的过程，使认识不断丰富、校正自

己，不断接近真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越辩越明。百家争鸣，常常带来真知

灼见的不断涌现，带来学术的繁荣。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方针，根本原因就在这个方针能促进文艺和学术的繁

荣，有利于对真理的认识。



（三）有理走遍天下，为理不辞艰辛

辩论者，辩真伪、虚实，论是非、曲直也。辩论的根本目的在

于推动认识的深入，分清是非曲直。辩论的过程，可以说是由此

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过程。除了纯粹的文字、语言游戏，

除了生活中谑戏贫嘴，真正的辩论莫不为了争个“理”。学术上

的辩论当然是为理而辩。即使是生活中的辩论，也是为明是非。

日常生活中，有人好辩，大事小事总是要究个表里，而且说起话

来慷慨激昂，不争出个结果决不罢休。大家把这种人称为好较

“真”儿。其实，这个“真”，就是真理、道理。理是辩论的核

心。

从根本上说，能否取得辩论的胜利，在于手中是否有真理。

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即是说只要手中有真

理，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有多少曲折，终归会取胜；反之，如果

手中无真理，不管你多么能言善辩、气势汹汹，终究行不通。因

此，参加辩论者，首先要认真思索自己的论点是否有理，有理才

去辩论。如果明明知道自己无理，而出于某种功利目的或其他

什么考虑，硬要争辩，那就是强词夺理或无理搅三分了。在日常

生活中，强词夺理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们的任务是经过辩论，揭

示这种强词后面的无理。

当然，我们自认为有理其实不一定有理的事也是常有的。

第一，由于掌握的材料不充分，或者在认识上有偏差，或者在逻

辑上有错误，则会自认为有理而实则无理。一个唯物主义者，如

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就需要服从真理，承认辩论的失败，总结教



训，纠正失误，以求达到正确的认识。承认失败是痛苦的，但服

从真理是一种美德。正直的人不会去谴责辩论的失败者，而只

会抨击无视真理的人。

第二，由于认识不够深入，或者由于某种偏颇，我们认为完

全有理的实则只是部分有理。面对这种情况，正确的态度应该

是通过辩论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以求形成正确的见解。如果

不承认只是部分正确的事实，硬要去强争全胜，那么其结果可能

会因为片面性而导致彻底失败。

手中有真理，是辩论取胜的前提和基础；服从真理，是辩论

者的科学态度和应有美德。

真理是一个神圣的字眼。然而，真理本身有一个曲折发展

的过程；真理是在与谬误的对立和斗争中存在、发展的；认识真

理是很复杂、曲折、艰辛的。

真理如日中天，但天有阴晴，甚至会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狂

风暴雨。真理像江河滔滔东流，但也会因山阻石障而曲折蜿蜒。

欲认识、掌握真理，就需善于分清主流、支流和本质、现象，不因

乌云遮日而怀疑太阳的光辉，不因黄河九曲而不见其东流入海。

真理与谬误是一对孪生兄弟。要坚持真理，就得善于区分

真理与谬误，敢于同谬误作斗争。坚持真理，要冒风险，甚至要

付出代价。

真理像一座险峻的高山。追求真理不仅要能吃苦耐劳，而

且要百折不挠、锲而不舍。

既然辩论是为了认识、追求真理，那么就应该为了真理而不

辞艰辛。可以说，辩论的胜利，只属于那些为追求真理在崎岖的

山路勇敢攀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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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辩论是为了追求真理，分清是非。从根本上说，手中有真

理，就应该取得辩论的胜利。但是，并非真理在手就一定能取得

辩论的成功，在日常生活中理未屈而词已穷的事经常发生。这

种情况的发生，除了我们对真理本身认识不深、掌握不善的原因

外，还因为辩论本身是一门学问和“艺术”。辩论的学问和技巧，

不是人生而知之的，需要通过学习和锻炼才能掌握。

辩论的学问和技巧，告诉人们如何在辩论中说明、论证、捍

卫真理，如何用真理说服他人，如何识别、批驳谬误，如何澄清似

是而非的观点和材料。本书就是力图从各个方面向读者介绍有

关辩论的知识和技巧。

辩论的知识是学而知之而非生而知之。有些人认为善辩是

口才好，而口才是天生的。善辩与表达能力强既相关又不是一

回事，即使将善辩视为口才好，人的口才也与鸣禽善唱不同。黄

鹂鸣翠柳，画眉叫空谷，鹦鹉学人语，是出其天生的发声器官和

本能。人的发声器官复杂而完善，但只能发出各种声音，而不能

天然善辩，就像好嗓子可以是天生的，但虽有好嗓子不学习也成

不了歌唱家一样。古今中外的雄辩家，有许多是大学者，这也从

一个角度说明了辩论是需要学习的。

要想取得辩论的成功，就需潜下心来认真学习辩论的知识

和技巧，不可浮躁，不可急于求成。人们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这即是说，要想把事情办好，必须先把办事的手段、工

具解决好。欲济沧海，必先造大船，并且选用上好的帆、楫、缆



等；欲伐巨木，必须先把斧、锯磨砺锋利。只要虚心学习，善于点

滴积累，勤于实践，就一定能不断提高辩论的水平。

为善辩而努力学习，其实就是为追求、捍卫真理而学习。因

为，我们是为追求、捍卫真理而辩论的。



一、以智慧交锋，向真理冲刺

一谈什么是辩论

（一）辩论及辩论的三要素

木讷近仁与喤 善鸣

要研究、学习辩论的技巧，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辩论。这里，

我们将从几个方面对辩论作些简单的介绍，使大家对辩论有一

个概略的了解。

辩论这个概念看起来简单，谈起来却相当复杂。从最基本

的东西谈起，可能有助于大家对辩论的理解。

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总不可避免地要同外界发生思想和感

情的交流。然而大千世界，林林总总，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以及自

身的特质，包括年龄、性别、民族、种族、受教育程度、阶级立场、

个性偏好等都有所不同，对世界的认识和思想观点也自然不同，

因而在相互交流时也就会产生言语上的交锋和碰撞，这就是人

们通常所接触到的“辩论”。事实上，生活中的辩论者不是为辩

喤



担，便上疏阻拦。

你如何这般阻挠？ 谱说：“皇上息怒，臣

里仁》）。

而辩，或是为显示口才而辩，而是为了能相互补益，更好地认识

世界。然而自打人类有辩论以来就对辩论本身和说理是否一定

要讲求技巧与方法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即使真理

在握，也要讲求说理的方法和辩论的技巧；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只

要自身观点正确，无需讲究什么方法自己都是赢家，而且认为言

语丰富的人巧言令色，华而不实。中国实际上就有一种延续至

今的传统，认为一个君子应“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

《曾子

很多益处

修身》中也讲“行欲先人，言欲后人”，更有“风流不在读锋

胜，袖口无言味最长”（黄升《鹧鸪天》），对能言善辩的人有一种

莫名的不信任甚至反感。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辩论本

身不是目的，不是耍贫嘴，辩论是人认识世界、逼近真理的手段。

只要对外部世界有不同的观点，就会产生辩论，不管是自我脑海

里的“思辩”，还是与他人的“辞辩”。孟子曾有云：“余岂好辩哉，

余不得已也！”韩愈评价他说：“孟珂好辩，孔道以明。”这些都说

明辩论逼近真理，辩论体现智慧，辩者多是智者。事实上，尽管

大家对能说会道的人有一种莫名的反感，但古今中外大量的事

实又说明巧言善辩会给人带来 有时真是达到了“舌定

这样的例子可以信丰拈来，明代重臣解缙

例。

乾坤”的地步。历史上

巧说永乐皇帝便是实

江西吉安一带游玩，于

桥接驾。解缙知道后，为

一日，永乐皇帝闲极无聊，便琢磨到

是传下旨意，要吉安知府黄土垫道，修

了不给老百姓增加负 皇帝大怒：“解缙 ，天子出

游，乃施恩泽于民间 解

上疏实为龙体着想。皇上有所不知，吉安自古有‘吉水急水’之

称，那里山高无路，惟有从水路走，水急浪大，岂不惊了圣驾？”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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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之间的言语交往

乐皇帝说：“我让吉安知府造巨舟，岂有镇不住‘急水’之理？”解

缙笑道：“纵有巨舟，却难过峡江县。江西俗语：‘峡江峡江，压断

手掌’，那里江面窄暗礁多，莫说巨舟，就是竹排也是很难逼近。”

说着，解缙招了招手，下人捧来一条扁鱼。解缙呈上：“皇上请

看，此鱼产于峡江，由于江窄，久而久之，连鱼身子也压扁了。”永

乐皇帝一看，信以为真，便悻悻地取消了游吉安的打算。

封建社会的皇帝每次出游，无不挥霍奢侈，令百姓徒增劳

役，各种税赋更是苦不堪言。解缙体察民情，替百姓着想，可以

说义薄云天，“真理”在握，但试想如果他执理“死谏”，不讲求说

理的方法，后果不仅是皇上会一意孤行，而且会伤及自身。解缙

的机智就表现在先用“吉水急水”来耸动视听，接着又用“峡江峡

江，压断手掌”来说明吉安、吉水的危险性，最妙的是用一条扁鱼

来说明是由于江窄水急致使鱼的身体也被压扁这样的“故事”来

吓唬永乐皇帝，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由此可见辩论和说理

技巧的重要。

已非时尚，

在现代社会，人际交往不可或缺，并且日趋重要，木讷寡言

喤善鸣才是能力的体现。如果一个人能在“慧中”

之外还执掌辩才，他必能脱颖而出。那么，我们谈了这么多辩论

及演讲技巧的重要性，究竟什么是辩论呢？

在《说文解字》中许慎这样解释“辩”：辩，治也，从言，在辡之

间。按许慎的归类，“辩”是会意字。古文中“辛”指罪犯，两个

“辛”合在一起中间加一“言”字成为辩。两名罪犯在一起，中间

有个“言”字，说明他们之间有言语交往。从形体结构分析，“辩”



辩论的三要素

字的本义是说两名罪犯对簿公堂，各自申述理由以表明自己无

罪（这样看来按现在的说法应称为“犯罪嫌疑人”）。两人对立，

中间是言辞的战场，这就是祖先对“辩”的最形象的认识，也是最

基础的认识，因为它实际上道出了辩论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论

者（立论者、驳论者）、论题。两个犯罪嫌疑人分别代表立论者、

驳论者，中间的“言”字即是论题。总的说来，辩论是人的心理素

质和思辩能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为了探求真理，认识社会，锤

炼思维的言语交锋和唇舌之战。

现代人所接触的辩论形式是多于内容的，大多是为了锤炼

思维而进行的一种演练。而古人却不这么看。刘勰曾说：“一言

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把辩论提升到

很高的位置。许慎也说：“辩，治也。”

“治”与“乱”相对，指合理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辩论可以

用来理顺各种社会关系，使社会秩序趋于合理，可以使社会矛盾

得以解决。

辩论的三要素，论题、论者（包括立论者和驳论者）和论证过

程，是一场辩论中必不可少的。我们说必不可少，是指三者任缺

其中之一，辩论就不能展开，无从辩起。

论题是辩论围绕的中心主题。无论是正式场合的辩论，或

是街头巷尾非正式的争论，辩论的参与者总是针对某个问题、某

种观点、某一个看法展开话语间的交流。从严格意义上讲，一次

辩论的论题应是不可更换的。但在实际辩论过程中，辩论者容

易为了自己辩论的需要更换论题。比如，由于出租车司机绕远



年有：“庞大的人口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负

路被乘客发现，乘客气愤地说：“您这么绕圈子实在太过分了。

请给我开张发票，我要投诉。唉，今天真倒霉，碰上这么个不地

道的人。”司机话锋一转，反击说：“您是说我不地道，您这可是骂

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也可以告您。”这场争论中，最初的论

题是“出租车司机不应该绕远路坑害乘客”，而司机在不利的情

形下转换论题，使论题变成“乘客不应当侮骂司机”，钻了个空

子。

论题作为整个辩论的灵魂，必须鲜明，一般不采用疑问句或

选择句的形式，而使用表述清楚、意思显而易见的陈述句句式。

我们看看历年“亚洲大专辩论会”的辩题，都是清楚明了的好论

题。如 年的辩题有：“贸易保护主义可以抑制”、“发展旅游

业利多于弊”；

年有：“儒家思想是亚担”、“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

洲四小龙取得经济快速成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亚太地区国家

应该成立经济联盟”、“人类和平共处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

等。

论题好比射箭的“的”，的不清楚，当然难以射中。因此，论

题切忌似是而非，含糊不清，思想表述不连贯。若是这样的话

题：“有人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可以抑制，有人认为不可以抑制”，

“发展旅游业利多于弊，还是弊多于利，不同国家对此有不同的

回答”，就会令辩论者无所适从，不知该从哪里辩起。论题的解

读也必须明确，即对论题中语词的理解达成一致。如“读书无

用”有两解：一、所读的书无用；二、读书的行为无价值。若辩论

不集中在其中一点上，你说你的，我讲我的，也会造成混乱。

有了好的论题，还需辩论者的加入。辩论者无论有多少，总



汤问》中有这么一

归分为观点看法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辩论双方一方坚持维护

一种观点，从正面立论，成为立论者，另一方与立论者针锋相对，

驳斥立论者的观点，此为驳论者。立论者与驳论者的划分是理

论意义上的划分。其实在实际辩论过程中，立论者与驳论者的

两种方法都有效：一是证明“己是”；一是证明

角色并不固定。双方最终目的是为树立自己的观点，于是以下

非”。立论者不

排除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驳斥驳论者的观点，而驳论者在驳

斥立论者的观点的同时也在树立自己的观点。有时双方并没有

开展唇枪舌剑的争论，但在陈述自己观点中隐藏着立论和驳论，

立论者和驳论者的角色在相互转换。《列子

个故事：孔子东游途中看到两个小孩子争论太阳离地面远近的

问题。其中一个说，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时形状大如车盖，到中午

则像盘盂，故太阳初出时离人近，而日中时则离人远。另一个

说，早晨太阳刚刚出现时空气清凉，感觉凉爽，而日中太阳则如

热汤，故太阳初出时离人远而日中时离人近。他们让孔子裁决，

孔子也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在这场辩论中，很难分清谁

是立论者谁是驳论者。双方的陈述一方面为论证自己的观点正

确，另一方面则以事实在驳斥对方的观点。“太阳初出时离人

近，日中时离人远”若为立论者的观点，“太阳初出时离人远，日

中时离人近”则为驳论者的观点，反之亦然。两个小孩子谁也没

有直接反驳对方，但在陈述自己观点时已包含了反驳对方观点

的意思。

在有的辩论中，驳论者的立场比较隐蔽，即貌似赞同对方观

点，实为驳论者。春秋时期晋文公吃烤肉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

点。



（二）辩论之道：立论和驳论

有一天，晋文公吃烤肉时，发现肉上缠绕着头发，大怒，痛斥

厨子失职。厨子说：“我实在该死。罪有三条：第一条，我的切肉

刀锋利无比，肉被切成块却没切断头发；第二条，我用铁丝穿肉

在火上烤，来回翻动数次却没发现头发；第三条，肉被烤熟，头发

却没有被烤焦。实在是罪过。”厨子明为认罪，顺着晋文公的判

断，但在他的陈述过程中蕴含着驳倒对方论点的论证过程，其结

果是引导对方依照自己的推理过程，逐渐接受自己的判断。厨

子与晋文公地位悬殊，以驳论者的面孔出现显然不合适，在情势

上于己不利，所以聪明的厨子将自己的驳论者身份隐藏起来，从

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有了论题、立论者和驳论者，还不足以构成一场辩论。事实

上，一场辩论的主体要素是辩论的过程，它是论题和论者的结

合，是论者运用各种论辩方法组织论据对论题的证明。无论是

两小儿辩日也好，亚洲大专辩论也罢，论证过程总是贯穿整个辩

论的核心，它虽然不像辩论的其他两要素那样有明确的指代，是

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要素，但它却构成了一场辩论的基础。

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可辩论的中心话题，又有了一对意见相

左、思想观点直接对立的参与者，当立论者和驳论者进入唇枪舌

剑、言语交锋的过程时，一场辩论就开始了。

从哲学上讲，“道”是事物所遵从的基本原则。辩论之道，无

非是通过言语交锋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因而辩论的主旨是

立论。为了使自己的立论成立，还必须同时反驳对方的立论，即



立 论

驳论。在一场辩论中，对于一方来说，总是不停地立论、驳论或

二者兼用。深入剖析立论、驳论的内涵，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

辩论的实质。

立论是针对明确的论题，运用准确、典型、真实可靠的论据，

进行周密、正确的推理论证，来树立自己观点的过程。是辩论者

主动地、正面地阐述和论证论题。

立论是整个辩论的基础。正确合理地运用立论，是使己方

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条件，也可达到义正词严的极佳效果。

在 年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第四场初赛中，复旦大

学队作为反方，所持的观点是“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第一位代表姜丰的发言就是一段很好的立论实例。她说：

我方认为，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有理性

的人类存在，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只要有理性的

人类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谈道德。走向温饱的过

程当中，尤其应该谈道德。

第一，温饱绝不是谈道德的先决条件。古往今来，

没有解决衣食之困的社会比比皆是，都不谈道德了吗？

今天，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埃塞俄比亚就不要谈道

德了吗？在国困民乏、战火连绵的索马里就不要谈道

德了吗？古语说，“人无好恶是非之心，非人也。”人有

理性，能够谈道德，这正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无论

是饥寒交迫还是丰衣足食，无论是金玉满堂还是家徒

四壁，人都能够而且应该谈道德。


